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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820.htm （１９９２年８月１

１日发布，国函〔１９９２〕１００号）广东省人民政府： 

你省一九九二年七月二日《转报深圳市扩大特区范围改变宝

安县体制的请示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撤

销宝安县建制，将其划为深圳市的两个区。具体手续由民政

部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二、关于扩大深圳经济特区范围问题。

深圳市当前主要应利用国家赋予经济特区的各项优惠政策，

扩大引进先进技术，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，使现有

特区经济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。目前不宜考虑定安县划入经

济特区的问题。深圳市在现宝安县区域内兴办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的外商投资项目，报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享受经

济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